
关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货物有关进出口税收政策的通知

产品名称 关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货物有关进出口税收政
策的通知

公司名称 港牌宝商务服务(深圳)有限公司市场部

价格 .00/件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大汪山社区桃园路8号田
厦国际中心A座1804（注册地址）

联系电话 18002536286 18002536286

产品详情

为贯彻落实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》，经国务院同意，现就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（以下简
称合作区）货物有关进出口税收政策通知如下：  一、横琴与澳门特别行政区（以下简称澳门）之间设
为“一线”。对合作区与澳门之间经“一线”进出的货物（过境合作区货物除外）实施备案管理。经“
一线”进入合作区的货物，除国家法律、行政法规明确规定不予免税或保税的货物外，按照下列规定办
理：  （一）在合作区登记注册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(以下简称合作区内企业)，合作区内的行政
机关、事业单位、法定机构，以及在合作区登记的社会团体、民办非企业单位进口自用的机器、设备（
不含飞机、汽车、船舶及游艇等交通设备）、模具及维修上述商品用的零配件、基建物资（不含室内装
饰、装修物资），免征进口关税、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。其中，经“一线”免税进口的机器、设备
、模具及维修上述商品用的零配件商品范围见附件1。 
（二）除上述第一款情形外，合作区内主体进口的货物予以保税。  （三）免税进口本条第一款货物，
进口主体自愿缴纳进口关税、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的，可向拱北海关提出申请。主动放弃免税资格
的，36个月内不得再次申请免税。  （四）享受免税的进口主体名单由合作区执行委员会会同拱北海关
等有关部门确定，动态调整，并抄送财政部、海关总署、税务总局。  （五）经“一线”进入合作区的
免税货物的监管年限，参照进口减免税货物的监管年限管理。监管年限未满的免税货物申请提前解除监
管或者转让给合作区免税进口主体外的其他主体的，参照进口减免税货物有关规定补缴相应进口关税、
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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